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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税收正义（steuergerechtigkeit）被视为宪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税法的核心价值。
伴随着现代工商业国家的兴起，中国公民已几乎人人都有了与税法亲密接触的机会。
与之相应，面对正在发生或即将到来的税收对公民自由及财产权大规模干预与介入之命运，如何使它
的产生及运作符合正义要求，特别是如何充分发挥税收正义功能，以确保宪法基本人权的有效实现，
就成为我国当代宪法学研究不可回避的课题，极具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书的主旨即在于阐释宪法语境下与税之正义相关联的一系列问题，为此摆脱不了对“税”之确切
内涵与外延的探求，而“税”概念本身及其在不同学科中不尽相同的表述方式和思想内容，也正是这
些学科如公共财政学、税务会计学、税法学得以相互区别，并各自进行理论架构的逻辑起点与问题分
析工具。
基于此，与财政学上的“税”概念不能替代法律上的“税”概念之情形一样，宪法上的“税”概念也
绝不能简单等同于法律上的“税”概念；后者只能作为前者解释的协助，而前者则是后者合宪性审查
依据，即宪法上的“税”概念在以主权原理为形式、以人权理念为内容、以岁入岁出为外延的开放性
结构之中，为法律上的“税”概念划定了其在宪法秩序中的内涵边界。
    宪法上的“税”概念作为一应然性范畴，其价值取向与宪法上所构筑之税收正义论紧密相连，即与
“什么样的税收在宪法上才是正义（正当）的”这一命题的论证息息相关。
尽管欲就“相同事物予以相同对待，不同事物应为不同’处理”正义公式中的实质性内容，在任何一
种路径选择或思考范式上达成一致，都远非易事，但还是可从各种各样的税收理论及与税收相关的一
般正义论中探寻、挖掘出：再分配、完全平等、普遍福利、需求、能力、努力、成就、贡献、个人赋
属、市场供需、运气等若干普遍性标准，作为税收正义在税益与税负两方面所适用的判断方法与原则
。
不可否认，上述来自一般正义论及相关税收理论的方法、基准或日之实质性正义原则，始终未曾完成
税收正义蓝图的清晰绘制，及自身终极妥当性的证明，但它们本身作为宪政语境下生发出的分配正义
原则内容，深深扎根于它们所塑造的近现代宪政民主社会之中，反过来也应为近现代宪政民主社会所
塑造；这就为我们宪法上税收正义论的确立和证成提供了重要线索、理论素材及方法论上的指引。
    本书将税收正义命题的讨论限定在宪法这一特殊的最高法场景之中，那么其具体的原则内容必定也
要作为宪法整体规范秩序的一部分而受制于人权保障这一宪法最高价值与特定目的。
而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宪法基本人权的主要内容，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对分配正义的理解是多层面、
相互冲突和矛盾的，但其都能始终运作于自由与平等的宪政框架之内，被其驾驭、受其制衡，并在博
爱的精神怀抱中统一于“道德的经济个人主义”这一西方宪政国家特有的财富道德观念之中。
由此，一种宪法上正义的税制乃是能同时体现个人正义与社会正义，包含税收再分配原则、功过原则
、需求原则等内容在内的，复杂而多元的税收分配原则体系。
且世界上那些相互矛盾的税制模式之所以共存于一部法典或同一国税制之下，也并非单纯地出自政治
操纵与妥协之产物，而是内在于人们对自由、平等、博爱及由此形成的分配正义的复杂理解之中。
    不管税收正义之原则、价值或理念有多美好，作为一种可欲的宪法规范体系，其最终必须通过一整
套对政府征税权予以限制的制度架构来落实。
在这套制度架构中，来自宪法层面的政治结构与程序、对征税权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居于最为根本的地
位。
前者实际上是一个民主和对民主的控制问题，因而与涉税立法的程序性正义标准相联系；后者主要涉
及宪法和税法的解释，不仅是一个关乎涉税立法的程序性控制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针对涉税立法的实
质性控制问题。
且二者都随着税法领域之最高原则——“税收法定主义”之时代的变迁，在各国都面临着潜在的宪法
变革或正处于变革当中。
     从世界范围来看，布坎南所致力于的，由多数裁定原则向更多数裁定原则改进的政治决策程序变革
——“税收立宪”并未大规模到来；而包括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在内的对征税权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则
得到了颇为广泛的实践与理论探索，这使得对该制度进行国别比较研究，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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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法三国的税法合宪性审查实践表明，在税法审查强度上，各国虽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但三
国合宪性审查机构都不约而同地采行了比政治自由更低的审查标准，且在面临基本权利保障与立法自
治两难的宪法价值抉择时，往往倾向于后者。
     回望当下中国宪法上税收正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税收领域所存在的理念缺失、制度缺陷并不能简
单或首要地归责于中国现行宪法中税条款的粗陋与单薄，现行宪法中所蕴涵的人权价值与理念、人民
主权的一般原理、社会主义国家权利义务一致性理论都为我国宪法上税之正义的形式标准及实质标准
作出了规范性要求与阐释。
因此，在我国践行宪法上税之正义，建立一套能对宪法上税之正义加以解释与适用、具有实效性的合
宪性审查制度，远比完善宪法文本本身更为重要。
而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在税之课征与支出两方面，同上述宪法对税之规范性要求之间所呈现的巨大落差
，显示出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与“社会国”、“福利国”形态下的西方各国相比，在税制改革背景
、目标、方式、具体路径等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其未来税制改革的前景将取决于由有产政府到
无产政府、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从吃饭财政到民生财政、从加强税收征管到保障纳税人权益的四
个转变的成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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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英文“tax”一词来源于拉丁文“TAXAKE”，原意为“一碰就痛”，亦有“忍受”、“承受痛苦”之
意。
因此，在西方人的理念中，税对人们而言意味着痛苦和轻松，纳税的感觉常被形容为牛被挤完奶的感
觉。
①而汉语中有关“税”的称呼，除“税”之外，历史上还使用过赋、租、捐、课、调、算、庸、粮、
榷布、钱等诸多名称，这些名称之间还常发生混用或连用的现象，不过在中国历史上混用或联用最多
的词则是“赋税”、“租税”和“捐税”。
在古代，“税”、“赋”、“租”、“捐”是有区别的。
“税”字，在我国最早见于《春秋》所记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的“初税宙”。
从汉语的词源看，“税”由“禾”与“兑”组成，“禾”为谷物，泛指土地出产，“兑”有送达和交
换的意思，所以“税”的本意是指社会成员以占有土地为基础把一部分农产品缴给国家，是国家取得
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而“赋”的本意是指国王向臣属征收的军用品和军役；“租”的本意是指土地
所有者因让渡土地使用权而取得的收入；“捐”的本意是指自由献纳，捐与不捐由应捐者自由决定。
但后来“赋”、“租”、“捐”逐渐与“税”混合或融为一体，形成了“赋税”、“租税”、“捐税
”。
②由此传承而来，“税”在当今日本税法理论及税收立法中的称谓还是“租税”，我国台湾地区的税
法理论与实践中仍沿用“捐税”、“租税”的概念（学术上较多使用“租税”一词，如“租税法律关
系”，而正式的法律文本中一般使用“税捐”）。
而“税收”这一为我国当代大陆学术界普遍采用的指称，从20世纪40年代末以后才被广泛使用，已是
相当晚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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